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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400129，以下简称“圣莱达”或“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以下简称“退市板

块”）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在履行工作中发现以下情况：  

一、主要事项 

近日，主办券商收到王先生、吴先生邮箱发来的《（2024）浙 02 民终 4528

号民事判决书-1》《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241105》等文件，文件主要内

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莱达”）全资子公

司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电气”）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一份判决书(2024)浙 02 民终 4528 号。就圣莱

达电气因房租租金款项等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4)浙 0203 民初

6177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详见 2024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做出二审判决，现

将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判决书内容）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

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燎原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4）浙 0203 民初 617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

审理，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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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莱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燎原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事实与理由：一、燎原公司未当庭宣读起诉状，而是由审判人员对其诉请进行修

改完善，燎原公司表示认可。燎原公司诉请的变更并不明确，缺乏具体金额，圣

莱达公司提出异议，一审回复可按变更后的诉请计算，一审程序不公正。一审判

决书中写明的是燎原公司起诉状中的诉请和书面变更的诉请，而非审判人员当庭

修改完善后的诉请。燎原公司的诉请至今不确定，一审未按燎原公司提交资料中

的诉请进行审理不当。圣莱达公司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音、录像，还原一审庭审

事实。二、一审遗漏重要事实。2023 年 1 月 1 日租期届满后，圣莱达公司并未

强占厂房。圣莱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交 2023 年 2、3 月的现场录像，说明燎原公司

实际收回并占有厂房，燎原公司只是不认可录像形成时间和地点，并主张其另有

厂房和设备可以生产。一审未向燎原公司释明就录像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进行

现场勘查以明确拍摄地点存在不当。三、涉案 81 台低压柜 2022 年 10 月生产完

成后，放在涉案厂房，已完成交付，燎原公司已取得了控制权。无证据证明交付

时间是 2023 年 3 月 31 日，圣莱达公司提交的录像也可说明当时低压柜已交付。

燎原公司收货后未立即拉走，故意不签署送货单、验收证明，导致收货时间无法

确定，混淆了事实交付与签订交付材料交付的概念，其在租期届满后强行占有厂

房进行生产，在起诉前停止生产隐瞒已收回厂房的事实。四、一审判决按三个时

间段计算占有使用费，其中第二、三段的期间是一样的，存在错误。 

燎原公司辩称，燎原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请明确，一审程序合法。燎原公司在

一审中变更诉请与判决书中的表述一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圣莱达公

司占用案涉场地，一审判决已认定燎原公司也占用了部分场地，因具体面积无法

查清，一审按各占用一半面积计算。圣莱达公司在 2024 年 10 月 6 日才腾空，其

应支付占有使用费。一审判决书中的笔误不影响判决结果。 

燎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圣莱达公司立即腾退并向燎原

公司返还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科茂路 366 号一楼东侧 590 平方米厂房，及一

楼西侧 570 平方米厂房；2.圣莱达公司向燎原公司支付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按 9,854.79 元/日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并支付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按 3,079.62 元/日标准的占有使用费，并支付自 2024 年 8

月 21 日起至圣莱达公司实际腾空上述第一项厂房之日止按 1,428.95 元/日标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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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占有使用费；3.圣莱达公司支付燎原公司水电费 168,737.94 元；4.本案诉讼

费由圣莱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1 年 12 月 15 日，燎原公司与圣莱达公司签署编号

为 DQ2L20211215 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燎原公司向圣莱达公司出租位于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科茂路 366 号的厂房，租赁建筑面积约 8,000 平方米；租赁

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每年 220 万元(不含税)，

租金半年一付，先付后用；租赁期满，燎原公司有权收回出租厂房，圣莱达公司

应如期归还，如未归还圣莱达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租金的 1.5 倍按日支付占有使

用费；租赁期间，使用厂房所发生的水、电、煤气、电话等通讯的费用由圣莱达

公司承担。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合同到期后，圣莱达公司未向燎原公司腾

空并返还所租赁厂房。 

2022 年 1 月 12 日，燎原公司与圣莱达公司签订编号 DQXSLY220105《销售

合同》一份，约定燎原公司向圣莱达公司购买电器设备一批，产品清单包含规格

型号 SM6 的环网柜 57 台、规格型号 GGD 的低压柜 81 台、规格型号 400/5 的母

线槽一套、规格型号 630/5 的母线槽一套以及其他产品，含税价合计 18,481,600

元，交货时间不晚于 2022年 5 月 30日，货物运达项目现场圣莱达公司负责安装，

相关费用由圣莱达公司负担。2023 年 3 月 31 日，圣莱达公司将该合同项下组装

完毕的 81 台低压柜及母线槽等产品交付燎原公司，除了该些交付燎原公司的产

品之外，圣莱达公司的设备、生产配件等仍占用案涉厂房，燎原公司同意扣减交

付产品所占用面积 5,500 平方米，同意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按 2,500 平方米计算

房屋占有使用费。 

2024 年 8 月 8 日，燎原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广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

赁合同》一份，约定：燎原公司向宁波广度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办公楼一楼西 570

平方米、一楼东 590 平方米减去东边楼梯 20 平方米合计 570 平方米，租赁期限

为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 2027 年 8 月 20 日，租金（不含税）为每平方米 24 元/

月。燎原公司承租上述一楼西侧 570 平方米、一楼东侧 570 平方米厂房用于存放

圣莱达公司的设备以及半成品，据此圣莱达公司的房屋占用面积减少为 1,140 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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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燎原公司与圣莱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真实合

法有效，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租赁合同到期后，圣莱达公司应及时向燎

原公司腾空并返还所租赁厂房，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双方提交的证

据以及庭审陈述，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合同到期后，圣莱达公司的设备、配

件、半成品以及包含 81 台低压柜等产品均放置在案涉场地，燎原公司诉请圣莱

达公司腾退并向燎原公司返还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科茂路 366 号一楼东侧

570 平方米厂房，及立即腾空燎原公司承租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科茂路

366 号一楼西侧 570 平方米厂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 2024 年 8

月 8 日燎原公司与宁波广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燎原公司

承租的一楼东厂房为 570 平方米（一楼东 590 平方米减去东边楼梯 20 平方米），

而非燎原公司诉请的 590 平方米，燎原公司诉请超出部分，缺乏依据，一审法院

不予支持。 

关于圣莱达公司应当支付燎原公司占有使用费的金额，按三个阶段分别计算。

第一阶段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圣莱达公司主张 81 台低压柜

已经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前交付燎原公司，但并未提交交付签收凭证，燎原公司

自认圣莱达公司于 2023年 3 月 31日将组装完毕的低压柜及母线槽等产品交付燎

原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低压柜及母线槽等产品的交付时间以燎原公司自认时间

2023 年 3 月 31 日为准。该时间段，结合圣莱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燎原

公司的部分设备产品放置在圣莱达公司租赁场地，综合考虑双方均占用该场地，

且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各自占有的面积，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

双方各自占用一半的面积，即各自占用面积为 4,000 平方米，圣莱达公司仅需对

其中 4 000 平方米占用面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占有使用费。结合占用面积 4,000

平方米、8,000 平方米不含税年租金 220 万元、租金税率 9%、合同约定占有使用

费为租金 1.5 倍，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圣莱达公司支付燎原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间占有使用费金额为 443,465.75 元。第二阶段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基于燎原公司自认圣莱达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将组装完毕的低压柜及母线槽等产品交付燎原公司，但圣莱达公司的生产

设备、配件、半成品等仍占用租赁厂房影响整体利用率的情形下，燎原公司同意

将圣莱达公司占用面积降低为 2,500 平方米，圣莱达公司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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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法院确认该期间圣莱达公司占用面积为 2,500 平方米。结合占用面积 2,500 平

方米、8,000 平方米不含税年租金 220 万元、租金税率 9%、合同约定占有使用费

为租金 1.5 倍，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圣莱达公司支付燎原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间占有使用费金额为 1,564,448.63 元。第三阶段自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实际腾空日，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2024 年 8 月 21 日起燎原公

司向宁波广度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办公楼一楼西 570 平方米、一楼东 570 平方米用

于存放圣莱达公司的设备以及半成品，据此圣莱达公司的房屋占用面积减少为 1 

140 平方米。结合占用面积 1,140 平方米、8,000 平方米不含税年租金 220 万元、

租金税率 9%、合同约定占有使用费为租金 1.5 倍，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圣莱达公

司支付燎原公司自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实际腾空日止按 1,404.31 元/日计算的占

有使用费。燎原公司要求圣莱达公司支付水电费 168,737.94 元，但并未提交证据

证明圣莱达公司应当承担的水电费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圣莱

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燎原公司腾退并返还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

港科茂路 366 号一楼东侧 570 平方米厂房，并腾空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科茂

路 366 号一楼西侧 570 平方米厂房；二、圣莱达公司支付燎原公司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占有使用费 2,007,914.38 元，并支付自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实际腾空

日止按 1,404.31 元/日计算的占有使用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

驳回燎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圣莱达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23,499 元，减半收取 11,749.50 元，由燎原公司

负担 2,711.50 元，圣莱达公司负担 9,038 元。 

二审期间，圣莱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交接确认单，以证明 2024

年 10 月 6 日圣莱达公司全部搬离。2.2024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的录像，以

证明办公楼一楼东的材料存放地共 398 平方米，一楼西的设备存放地共 437 平方

米，共计 835 平方米，一审均按 570 平方米计算为 1,140 平方米不当。经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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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证据 2 显示的只是手工粗略地测量，并

不准确，且租赁合同按照建筑面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认为，

证据 1 的证明力可以认定，证据 2 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圣莱达公司是否应支付租期届满后的占有

使用费。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约定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期届满，圣莱达公司主张其在租期届满后未再占有案涉厂

房，不应支付占有使用费。经审查，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租期届满后并

未办理案涉厂房的交接手续，而现场除了圣莱达公司出售给燎原公司的 81 台低

压柜之外，还有圣莱达公司的设备、生产配件等物品。圣莱达公司主张 81 台低

压柜在 2022 年 10 月生产完成就放在案涉厂房，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上述货

物完成交接的时间，且销售合同约定货物运抵现场后由圣莱达公司负责安装，圣

莱达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完成安装的时间，燎原公司对其陈述的时间并不认可，

一审对燎原公司陈述的交付时间 2023 年 3 月 31 日予以认定，亦为合理。在该时

间之前，根据双方的举证和陈述情况，可说明双方均占用了案涉厂房，因均无法

证明具体占用面积，一审酌情按案涉厂房一半的面积 4 000 平方米计算占有使用

费，亦为合理。圣莱达公司主张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录像、照片等证据，可说明

2023 年 2、3 月燎原公司已在案涉厂房中进行生产，但该证据并不能说明圣莱达

公司在此期间未再占用部分厂房。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期间，圣莱达公司仍有生产设备、配

件、半成品未搬走，燎原公司同意将占用面积降低为 2,500 平方米计算占有使用

费，圣莱达公司对此未提交反驳证据，一审对此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此后的占

有使用费，一审按照燎原公司与房东另行签订租赁合同中的租赁面积计算，亦为

合理。圣莱达公司主张其生产设备由燎原公司回购，缺乏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

予采纳。 

一审判决按三个时间段计算占有使用费，其中第二、三段的期间在判决理由

中均表述为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存在笔误，第三个时间段应

为 2024 年 8 月 21 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本院予以纠正，但该处笔误并不影响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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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审法院对燎原公司诉请中不明确之处进行释明，并引导其明确诉请，并

无不当，圣莱达公司上诉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综上，圣莱达公司的上

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判决无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22,863 元，由上诉人宁波圣莱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金额将影响本期利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已在退市板块多次披露关于圣莱达的风险提示公告，主办券商提醒

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投资者，请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1 月 7 日 


